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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深圳银监局： 现就中国国际财务有限公司（深圳）、通

用电气金融财务（中国）有限公司和正大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以下统称为外资财务公司）改制为外资银行的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改制目标 外资财务公司应以促进业务发展和防

范风险为目标，改制成为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的

风险管理体系和严谨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外资银行（包括独资

和合资银行）。 二、改制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

融机构管理条例》（简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简称《实施细则》）、《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简称

《实施程序规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外资金

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简称《事项实施办法》）

和《外资银行法人机构公司治理指引》等有关法规、规章。 

三、改制审核标准 外资财务公司改制为独资银行，其股东必

须符合《条例》第六条和《实施细则》第五条、第六条的规

定；改制为合资银行，其股东必须符合《条例》第八条和《

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七条的规定。 若独资银行惟一股东或

最大股东、合资银行外方惟一股东或外方最大股东是在香港

或澳门注册的商业银行，且满足《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



系的安排》的有关规定，则该商业银行在上述财务公司提出

改制申请前1会计年度末的总资产不少于60亿美元。 《条例》

第六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二款有关申请人在中国境内设立代

表处的规定不适用外资财务公司改制。 外资财务公司改制工

作应遵循上述改制目标，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明确市场

定位。改制后的外资银行应满足《外资银行法人机构公司治

理指引》对公司治理结构做出的规定。 四、改制程序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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